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江苏晋陵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（编号：2025S509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4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509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509
	项目名称
	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和平中路413号C座1层
	建设单位
	江苏晋陵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晋陵设计（江苏）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
	工程等级
	大型

	
	建筑面积
	本次改造：4345.82平米

关联面积972？待回复
	建筑层数
	28/-2层 

本次改造第1层部分

	
	建筑高度
	99.9m
	防火等级
	一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

	审查人
	白俊霞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1、 违反强制性条文：

2、 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
1、 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：

（1） 补充原防火分区、本次改造防火分区示意图，E轴防火分区防火墙位置与原设计不一致，E南侧防火分区应本次关联改造，补充关联改造区面积，且各专业同步复核明确。

（2） E轴LT15，一层直通室外的通道未见，与上部二层改造图（常州歌迪那娱乐有限公司装修改造项目）不符，补充明确。

（3） 各商铺经营液态请明确，是否有饮食、文娱等，并请提供依据。各商铺面积补充。

（4） 一层平面，原楼梯间、安全出口门编号补充。本次改动外门窗材质、热工参数补充说明。
（5） 1-4与1-3防火分区8轴处防火墙两侧门窗洞口间距补充。
（6） G交5轴商铺疏散门至安全出口距离补充。
2、 一层商业未见无障碍厕所，不满足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50763-2012第8.8.2条。
3、 其他意见：

1、 一层LT6与坡道间的防火分隔措施，复核明确。

2、 H交6轴门开启后通行净宽补充。H\G轴商铺门开向内走道，门建议采取加强防火措施。走道为疏散走道，应仅供通行，不应布置易燃、可燃物、堆放物品等。
3、 立面改造图，本次改动处圈出示意，其余未改造处按原设计。构造做法表，铝板外墙外立面改造处范围不明。
4、 1轴室外一个台阶，按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GB55031-2022第5.2.3条，仅一个台阶应按人行坡道设置。
5、 消防专篇，1.3.2/3单体建筑名称，商业裙房有误，与原始设计复核一致。商业裙房四层分批分期已经全部改造，是否均满足现行规范要求，复核。
6、 消防专篇2.3.1一层原防火分区数量、面积控制有误。2.4.1同。


	设计人
	宋节
	注册人
	姜延轩
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2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

	审查人
	盛旦雯
	
	审查号
	10051-S1002
	联系电话
	86619913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宋节
	注册人
	姜延轩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 0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丙类库处自喷系统设计参数依据未有描述。

	设计人
	伍雨亮
	专业负责人
	王 旭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 0条
	功能性等方面 0条
	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

	审查人
	杨晓东
	
	审查号
	10051-E1005
	联系电话
	13861280960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1、设计依据加《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技术要点（试行）》，并按2.1节说明本项目的改造形式。
2、配电线路的绝缘和护套应采用满足标准GB∕T 19666-2019的低烟低毒阻燃型。JGJ48-2014第7.3.14条

三、其它意见：
1、应急照明系统应执行最新版本的标准GB17945-2024。

2、电施12：三相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采用1P+N，选型有误。
3、自带控制的新风机应引接N线。
4、说明排烟防火阀联锁关闭排烟风机和补风机的要求。

          

	设计人
	王濛
	专业负责人
	王凯平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2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报业传媒大厦C座1楼整体改造项目-土建改造（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）

	审查人
	朱达文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1
	联系电话
	86619906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  1、防烟分区1-16走道旁房间（储藏间）无排烟设施，走道排烟不符合GB51251-2017第4.6.3.3条要求。
  2、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深度规定：
  a.本改造设计不降低、不影响非改造区的消防安全条件，未核实并说明。
  b.排烟计算书中防烟分区1面积和排烟量与图纸不符。
  c.冷热负荷计算书中新风量与图纸不符。
  d.冷凝水管穿防火墙等处未采取防火措施；冷凝水管接至雨水管网未注明间接连接。
  e.排烟风机排烟出口离其上侧疏散出口距离近，不符合要求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  1、核空调室外机设置是否符合GB50736-2012第10.1.2~3条要求，并获建设单位和建筑专业同意。
  2、救援窗如由建筑专业设计，应予说明。

	设计人
	马啸天
	专业负责人
	韩悦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　　2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8月4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